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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

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

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即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而有意参加，明知是间谍任务而

有意接受，明知对方是敌人而向其指示轰击目标，追求危害

国家安全的结果发生。[5]（P505）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

出，间谍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还必须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的目的。[6]（P274）另一种观点认为，间谍罪在主观

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即行

为人明知其间谍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

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7]（P552）对此，我们认为，主张

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值得研究，而主张本罪既可

以由直接故意又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

但将本罪的结果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显然没有把握住本

罪的特殊性，同时，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

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

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

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

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

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

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

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我国刑法中



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

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

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

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

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

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

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

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

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

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

罪故意的内容。 在我们看来，要正确界定间谍罪的罪过形式

，必须准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本罪的行为方式。根据刑法的

规定，本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

第一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间谍组织而参加的

，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是期待着这样的一种结

果：成为间谍组织的一员。既然有如此期待，当然无以存在

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明知是间

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予以接受的，即成立故意，这种

故意的内容显然仅仅是将任务接受下来，只要予以接受即构

成本罪的故意，并不以行为人在实际上执行了具体的任务为

必要。接受任务与执行任务并不是一回事，接受任务是本行

为方式的直接结果，而执行任务则是接受任务以后造成的间

接结果，执行某一任务当然意味着期待和追求，而接受某一

任务则并不排除被动接受的“间接故意”的可能性；就第三

种行为方式而言，只要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即足以成立故



意，在此，“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直接结果是“目标被

敌人发现”，而不是“目标被敌人炸中”，不能将后者作为

这种行为的结果。显然。这种故意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着希望

目标被敌人发现，也包括着对“目标被敌人发现”这种结果

的漠不关心，当然不可排除间接故意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所

述，本罪的故意内容既包括着直接故意，又包括着间接故意

：就“参加间谍组织”行为而言，只能是直接故意；就“接

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

而言，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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